对于网页申报中的常见问题，经咨询税局统一解答如下：
1.个人年所得超过12万元，为什么需要办理自行纳税申报?
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为《实施条例》）第三十六条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6]162号，以下简称为《自行申报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向税务机关办理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
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是指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终了后，根据全年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项目、数额、应纳税额、已纳税额、应补退税额，在税法规定的申报期限内，如实填写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并报送税务机关、办理相应事项。
 2.个人年所得超过12万元，但平常取得收入时已经足额缴纳了税款，年终还需要申报吗？
 答：按照《实施条例》和《申报办法》的规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所得超过12万元的纳税人，无论其平常取得各项所得时是否已足额缴纳了个人所得税，或者是否已向税务机关进行了自行申报，年度终了后，均应当按照《申报办法》的有关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但平时取得各项所得时已经足额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不会重复征税。
3.年所得超过12万元年度终了需要自行申报，这个“年所得”包括哪些内容？
答：12万申报的年所得额的计算口径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其中剔除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以及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收的“其他所得”。
4.首次登陆如何获取初始密码？
我办将通过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发送税局登录证件号、密码和温馨提示到个人界面，登录后请查看“系统消息”栏目的提示。

注意：税局为保护纳税人纳税信息安全，纳税人取得初始密码后，须在省地税局门户网站或自助办税终端上修改后方能使用，纳税人需牢记修改后的密码，该密码修改后扣缴义务人（即单位财务人员）和税务人员都无法查看。
5.选择方法一电子税务局账号密码登录时，忘记密码如何申报？

①可以选择实名认证的方式进行申报，即选择附件中操作手册中的方法二和方法三。

②重置密码后选择方法一申报。携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到主管地税机关一楼办税大厅的自助终端机或前台办理重置密码手续。主管地税机关地址：拱北夏湾二路南侧地税大楼珠海市地方税务局拱北分局.

6.如何更改已登记手机号码？
方法一：本人携带身份证明原件（个人所得税申报时使用的证件）到财务办办理修改手机号业务。
方法二：本人携带身份证明原件（个人所得税申报时使用的证件）到主管地税机关办理修改手机号业务。地址：拱北夏湾二路南侧地税大楼珠海市地方税务局拱北分局服务前台。
7.所得12万自行申报页面应申报机关怎么填写？

登记序号、采集姓名、应申报机关为默认值，不需要修改，街道乡镇请填写为：前山街道。
8.个人信息有误需要修改吗？
个人信息有误的可以在申报页面核对后自行修改。境内有效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为必填项，请补充完整。另外，受雇单位为：暨南大学珠海校区，受雇单位纳税号为：440401723810031。

税局前台咨询电话12366-2（地税）-2（其它）-0（人工）
